[bookmark: _GoBack]海南省昌江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摘要◆昌江黎族自治县鼓励招商引资加快发展若干规定 1、凡在昌江黎族自治县境内(以下统称昌江境内)投资项目(国家银行和保险公司除外)，从事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均按15%的税率征
　　昌江黎族自治县鼓励招商引资加快发展若干规定
　　1、凡在昌江黎族自治县境内(以下统称昌江境内)投资项目(国家银行和保险公司除外)，从事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均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中：
　　(1)利用内外资金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和举办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生产性企业，经营期限在10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1年至第10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11年至第20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经营期限不足十年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起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2)从事公用事业、商业、物资业、对外贸易、代理业、旅游业、饮食服务业、教育文化事业、广告业和其他服务业的企业，投资总额超过1000万元经营期限在10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1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2年至第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经营期限或投资总额达不到上述标准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1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2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3)从事工业、农业等生产性行业的企业，在按照规定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凡当年企业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70%以上的，当年可以按1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利用荒滩、荒水、荒地和废弃盐田从事海(淡)水养殖的项目，经营年限超过3年以上的，自有收成年份起，5年内按其缴纳税额(县级分享部分)的50%作为企业发展基金奖励给企业发展生产。
　　3、在规划的工业区投资的生产性企业按其实际缴纳的增埴税县级留成部分，5年内按10%奖励企业。
　　4、投资新办的企业年度缴纳税款在1000万元(不含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可按缴纳税款中属县级部分的5%奖励给企业;年度缴纳税款在500-1000万元人民币，可按缴纳税款的2%奖励给企业。
　　5、凡建设投资额在人民币500万元(含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企业，按其缴纳的建筑安装营业税(县级留成部分，下同)的10%奖励给企业发展生产;投资额在人民币1000万元(含1000万元)至2000万元的企业，按20%奖励给企业发展生产;投资额在人民币2000万元(含2000万元)至5000万元的企业，按30%奖励给企业发展生产;投资额在人民币5000万元(含5000万元)至1亿元的企业，按40%奖励给企业发展生产;投资额在人民币1亿元(含1亿元)以上的企业，按50%奖励给企业发展生产。
　　6、凡出资以产权转让方式获取我县国有企业经营所有权的投资商，其收购不动产缴纳的契税按80%奖励给该企业发展生产。
　　7、在新办或产权转让的企业中，安置我县下岗失业人员数占企业职工总人数30%以上的，给予如下税收奖励优惠：其中安置50人(含50人)以上的，5年内每年按企业缴纳县级留成、分享部分税款(下同)的30%奖励给企业发展生产;安置50人至100人(含100人)的，5年内每年按40%奖励给企业发展生产;安置100人以上的，5年内按50%奖励给企业发展生产。
　　8、投资额在5000万元(含5000万元)以上的工业项目，其土地出让金按取得该地成本价格(即应付国家、省和农民的各种征地费用外，县政府不再加收地价款)计收，对带动地方经济发展较大的大型项目，县政府可将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给予支持。
　　9、新办投资额在人民币200万元(含2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项目，市政建设配套费用按50%征收;投资额在人民币1000万元(含1000万元)至2000万元的项目，市政建设配套费用按30%征收;投资额在人民币2000万元(含2000万元)以上的项目，免收市政建设配套费，规划报建费、结算咨询费等按50%计收。
　　10、对投资额在1亿元人民币(含1亿元)以上大型的工业项目(下称大型项目)，提供以下优惠待遇;
　　(1)本县地产产品(含实际加工增值20%以上的产品)出口，除国家规定照章纳税商品外，免征出口关税;
　　(2)大型项目用水、用电优先供应，其端口接到厂界(以项目红线图为准)，并减半收取水资源费;
　　(3)经报省财政主管部门批准，大型项目可以享受国家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最短年限。
　　11、投资新办的企业其建设和生产期间缴纳的环保规费，按缴费额的50%返还企业用以环保治理。投资国有老企业技改的项目，其技改期间的环保规费按原收费标准收费。
　　12、境外投资商参股在25%以上的企业，可以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待遇。
　　13、凡在昌江境内投资经营的企业均可享受本规定未包括的国家和海南省颁布的各项优惠政策。
14、设立昌江黎族自治县招商引资工作委员会，委员会下设县招商办公室负责全县招商引资的日常工作，招商办公室实行“一窗式”审批，“一站式”收费，“一条龙”服务，跟踪、协调、监督有关部门为投资者服务。
　　15、凡资金自行筹集、项目符合规划、环保治理方案达标的投资项目 ，在县级审批的权限内，实行项目登记备案制。
　　16、凡在规划的工业开发区内的投资项目，其项目选址、立项、土地使用、规划报建环评、三资企业项目申报等手续，招商办公室在2个工作日内审批完毕;县有关职能部门收到招商办公室的审批材料后在3个工作日内审签完毕。其中投资项目符合规划且用地审批材料齐全的，县有关部门在1个工作日内办完县级审批手续;对作了环境影响评估和治理污染措施且经费落实的项目，报送环保部门随到随批。上述手续完毕，国土建设部门在2个工作日内为企业提供用地红线图，协助企业入场开工建设。
　　17、在昌江境内投资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投资者，其子女暨与其共同生活的直系亲属可优先安排到县重点中小学就读，并免收其择校生费。
　　18、未经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批准，县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进入各企业检查收费。
　　19、县公安部门对在昌江境内投资的企业提供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治安服务承诺，确因县内治安造成经济损失的，县政府给予补偿。
　　20、新办企业的运输车辆，在规定时间内因故不能及时办理有关证照和缴费手续时，交通(警)部门可上门服务，协助企业在一个月内办结，办理期间照常营运。
　　21、《昌江黎族自治县鼓励招商引资加快发展若干规定》由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并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